
附件

云南省餐饮服务单位分餐制管理规范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爱国卫生运动和坚决

制止餐饮浪费行为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 «云南省人民政府

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推进爱国卫生 “７个专项行动”方案的通

知»(云政办发 〔２０２０〕４３号)要求,引导餐饮服务单位自觉制

止餐饮浪费、健康供餐,倡导分餐分食,使用公勺公筷、厉行节

约,革除餐饮陋习等健康、文明的生活新风尚.依据 «餐饮分餐

制服务指南»(GB/T３９００２－２０２０)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　本规范规定了餐饮分餐制服务的基本原则、分餐方

式、分餐制构成要素、分餐制实施规范等方面的内容.

第三条　本规范适用于各类餐饮经营场所、单位食堂组织等

实施分餐活动.其他集体聚餐和家庭用餐时可参照执行.

第二章　术语和定义

第四条　分餐是指在用餐过程中,实现餐具、菜 (饮)品等

的不交叉、无混用的餐饮方式.

第五条　分餐制是指支持分餐方式实现的活动安排.

第六条　分餐方式是指基于不同用餐场景和需求而设计的分

餐方法和形式,分为按位分餐、公共餐具分餐、自取分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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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位分餐是指按就餐人数将菜品分成单人份,每人一份呈现

于餐桌的分餐方式.

公共餐具分餐是指用餐过程中利用公筷、公勺、分餐夹、公

刀或公叉等专用分餐餐具实现分餐的方式.

自取分餐是指就餐人员使用独立餐具,自助取餐或由服务人

员协助取餐的分餐方式.

第三章　基本原则

第七条　分餐制食品安全操作应符合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

作规范»和相关标准要求.

第八条　餐饮服务单位分餐应符合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

规范»的要求.

第九条　服务人员要关注客户现实与潜在需求,获得客户的

理解、配合和尊重,并为特殊人群等提供合理便利的分餐服务.

第十条　餐饮服务单位要统筹考虑分餐制要素配置,促进餐

饮分餐活动经济环保.

第四章　分餐方式

第一节　按位分餐

第十一条　餐饮服务单位在进行按位分餐菜品设计时,应以

按位分餐的要求制定菜单、搭配菜品.

第十二条　菜品加工完成后,由厨师在后厨对菜品进行分餐

盛装,或由服务人员在餐厅服务台进行分餐盛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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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在菜品提供时,传菜员要注意菜品传送过程中的

安全卫生以及温度控制.

第十四条　若同桌共餐人数在 １０ 人以上 (含 １０ 人)时,

服务人员应主动建议就餐人员实行按位分餐.

第二节　公共餐具分餐

第十五条　餐饮服务单位应为就餐人员配备适宜的公勺、公

筷、分餐夹、公刀或公叉等公共餐具.

第十六条　服务人员要主动引导就餐人员使用公共餐具

取餐.

第十七条　分餐餐具的配置要充分考虑菜品的特性.

第三节　自取分餐

第十八条　餐饮服务单位在进行自取分餐菜品设计时,应充

分考虑就餐人员方便拿取.

第十九条　在菜品提供时,每一道菜品均须配有相应的取餐

工具.

第二十条　菜品盛放器具应设置防护档板或防护盖,防止菜

品污染.

第二十一条　应设计并配置单独的取餐工具放置器皿,防止

取餐工具掉落菜品器皿中.

第二十二条　在用餐过程中,如就餐人员提出需要,服务人

员应主动协助完成取餐.

第二十三条　餐饮服务单位应在用餐服务场所通过提示语等

方式,提示就餐人员不要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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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分餐制构成要素

第一节　菜品设计

第二十四条　菜品研发设计应考虑分餐需要以及不同分餐方

式的特点,并以分餐实施为导向创新菜品.

第二十五条　将菜品与分餐餐具的匹配性设计纳入菜品设计

内容.

第二十六条　对有整体造型展示需求的菜品,应进行分配方

式技法设计.

第二节　分餐流程设计

第二十七条　餐饮服务单位应以分餐实现为导向进行分餐流

程的设计.

第二十八条　餐饮服务单位应重点针对易产生交叉混用的用

餐环节,进行流程设计.

第二十九条　当有应急需求时,餐饮服务单位应进行必要的

流程重构设计.

第三节　分餐餐具的规格要求

第三十条　材质与尺寸

公筷材质宜采用塑料、竹、木、陶瓷、金属等.公筷的长

度、大端直径或宽度应明显大于自用筷.

公勺材质宜采用陶瓷、食品级不锈钢,勺柄长度应比自用勺

勺柄长且明显不同于自用勺.

分餐夹、公刀、公叉等分餐餐具应采用食品级不锈钢,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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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与餐盘尺寸相匹配,便于使用.

第三十一条　公筷公勺的颜色应明显区别于自用筷自用勺的

颜色,颜色宜为白色或类白色.

第三十二条　公共餐具应有明显标识,如 “公筷”、“公勺”、

“公夹”、“公刀”、“公叉”、“公用”等.

第三十三条　公共餐具表面应光滑、平整,便于清洁.

第四节　分餐餐具的配置要求

第三十四条　餐饮服务单位应根据用餐规模和方式,配备足

够数量的公共餐具,满足就餐人员使用.

第三十五条　火锅类、烧烤类、自助类餐饮服务单位应按照

肉类、蔬菜类、生鲜类和熟食类食品,分类配备公共餐具.

第三十六条　各类用餐场所应对存放时间较长、老化或破损

的餐具及时更换.一般木质筷子应每半年更换一次.

第五节　分餐餐具的存放要求

第三十七条　餐饮服务单位应在就餐场所设置存放公共餐具

的工作台.

第三十八条　公共餐具应存放在工作台专用区域或专用抽

屉,并设置明显标识,便于服务人员或就餐人员取用.

第三十九条　公共餐具和个人餐具应进行分类管理、存放.

第六节　分餐餐具的卫生要求

第四十条　公筷、公勺、分餐夹、公刀、公叉等公共餐具的

清洗、保洁应严格按照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的要求进

行,消毒后的餐具应符合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消毒餐 (饮)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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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

第七节　分餐餐具的摆台要求

第四十一条　餐饮服务人员应在每道菜品上桌的同时,在菜

品盛器内或其右侧摆放一双公筷或一把公勺,供就餐人员取用,

即 “一菜一公筷 (公勺)”.

第四十二条　有条件的餐饮服务单位可为每位就餐人员提供

一套公共餐具和一套自用餐具.在公筷公勺的摆放上,公勺宜摆

放在自用筷 (勺)的右侧,公筷宜摆放在公勺的右侧.条件不足

的,可在每两人或每两份菜品中间摆放一套公共餐具.

第四十三条　餐饮服务单位应将公共餐具置于专用筷架、器

皿之上.

第八节　设施设备及用品

第四十四条　餐饮服务单位应根据不同就餐场景与需求,配

备餐具存储柜、洗手池、洗手液等适宜的设施设备及用品.

第六章　分餐制实施规范

第一节　总体原则

第四十五条　餐饮服务单位应根据顾客就餐需求和自身供餐

能力,确定分餐方式.

第四十六条　餐饮服务单位应对分餐制的运行和管理建立相

应管理制度并落实.管理制度应包括设施设备改进、分餐餐具配

置、菜品设计优化、服务流程构建、人员卫生防护、人员学习培

训、知识理念宣传、标志标识引导等内容.服务人员在整个分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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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过程中,应佩戴适宜的口罩.

第二节　按位分餐服务步骤

第四十七条　后厨分餐

１器皿准备

准备用于盛放菜品的器皿,必要时对热食盛放器皿提前进行

温蒸加热.

２菜品盛放

由厨师将加工制作完成的菜品盛入配套器皿内.

３菜品传送

传菜员使用推车、托盘等专用器具将菜品送达餐厅.

４交接核对

传菜员与服务人员进行菜品交接核对.

５菜品分发

服务人员将菜品送至每位就餐人员.

６器皿回收

服务人员应关注就餐进度,及时回收用后器皿.

第四十八条　服务台分餐

１菜品介绍

由服务人员将接收到的整盘菜品,放置于餐桌并进行介绍.

２分餐操作

服务人员将菜品撤至服务操作台,将菜品按位分至配套器皿

中,或在菜品原盛装器皿中将菜品分开;分餐人员要熟练掌握分

餐技能和分隔技巧,应采用双勺或叉勺上下配合的技法,将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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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至配套器皿中或就餐人员餐盘中.

３菜品分发

服务人员将已分菜品按位送至每位就餐人员.

第三节　公共餐具分餐服务步骤

第四十九条　公共餐具分餐服务步骤

１餐具准备

服务人员在开餐前准备类型、数量充足的专用分餐餐具.宜

在开餐前半小时内完成公共餐具的摆台 (放).

２服务告知

就餐人员落座后,服务人员在餐前进行分餐服务告知.

３餐具配备

服务人员上菜时,根据每道菜品特点放置适宜的分餐餐具,

并提醒使用.服务人员应全程关注分餐餐具使用情况,及时复位

或更换.

４分餐协助

就餐人员提出要求时,服务人员使用分餐餐具对菜品进行

分配.

第四节　自助分餐服务步骤

第五十条　自助分餐服务步骤

１场所布置

应在就餐场所明示餐具放置区、菜 (饮)品放置区.

２餐具配备

配备数量充足的自取餐具和用餐餐具,保持卫生干燥,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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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放,并易于获取.

３菜品盛放

菜 (饮)品等提前制作完成,分区、分类放置于专用器

皿中.

４餐具更换

服务人员应及时整理取餐台,需要时更换取餐工具.

５餐具回收

服务人员应及时清理餐桌,并对使用过的餐具进行回收.

第五节　实施要求

第五十一条　餐饮服务人员应主动做到:

１服务人员应在就餐前提醒就餐人员文明用餐,使用公共

餐具进行取餐、分餐.

２服务人员应在餐后提醒就餐人员将剩余食品打包,分餐、

打包、换盘时,使用公共餐具.

３就餐人员若使用不当,对公共餐具造成污染的,服务人

员应立即更换.

第五十二条　餐饮服务人员应引导顾客在用餐过程中遵守以

下要求:

１ 应 先 使 用 公 共 餐 具 取 菜 (汤),再 使 用 自 用 筷 (勺)

用餐.

２用公共餐具取菜宜适量,不得将菜品返回餐盘.

３提倡各取所食,需要为他人夹菜时,须使用公共餐具.

４应用公共餐具取用餐盘内靠近自己的菜品 (点心),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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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公共餐具随意翻拌.

５使用公共餐具后应放回专用筷架或器皿上.

第六节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

第五十三条　分餐方式提供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餐饮服务单位应优先提供按位分餐

方式.

第五十四条　分餐要素配备

１结合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实际,制定应急预案,改造服务

流程.

２加强消毒药械、口罩手套等应急储备,确保设备物资更

新维护.

３在餐厅入口处配备消杀用品,供就餐人员进入餐厅前对

手部进行消毒处理.

４增加分餐餐具数量配备和消毒频次.

５菜品传送过程中,传送人员佩戴适宜防护口罩,为菜品

加盖防护隔离罩.

６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在自助取餐处配备一次性手套等用

品,供取餐者使用.

第七节　宣传引导

第五十五条　餐饮服务单位应在就餐场所醒目处张贴 “制止

餐饮浪费”、“分餐分食”、“公筷公勺”的宣传标语.有条件的可

在餐桌上放置宣传牌、利用多媒体设备播放宣传片.

第五十六条　餐饮服务单位应对其服务人员进行分餐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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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餐具使用的宣传和培训.

第五十七条　服务人员应主动宣传和合理引导就餐人员使用

公共餐具、分餐分食,主动告知就餐人员公共餐具的使用方法,

促进勤俭节约、文明消费的新餐饮消费习惯的养成.

第七章　监督检查

第五十八条　省商务厅、省文明办、省教育厅、省文化和旅

游厅、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省广播电视局、

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和省政府新闻办负责按照本规范对餐饮企业、

政府机关、托幼机构和学校等餐饮服务单位的落实情况进行监督

检查和规范.

第五十九条　云南省餐饮企业厉行节约、分餐公筷行业自律

督导委员会有权对餐饮企业落实本规范情况进行行业自律检查,

对违反本规范的行为向省商务厅提出处理建议.

第八章　附　则

第六十条　本规范如有与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不符的,按国家

有关法律法规执行.

第六十一条　本规范由云南省商务厅负责解释.

第六十二条　本规范自下发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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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送:各州市人民政府.

省推进爱国卫生 “七个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云南省商务厅办公室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０日印发


